
法規名稱：臺北市工商業節能減碳輔導管理自治條例執行作業要點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0 年 05 月 1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11日臺北市政府（100）府授產業公字第 10030506300號函訂

定全文 5點

壹、訂定目的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為執行「臺北市工商業節能減碳輔導管理自治

    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落實節約能源管理事項，並使查核

    人員於現場執行查核工作時有統一之作業標準，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貳、適用對象

一、本市辦妥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之公司或商業。

二、座落於本市之公司或商業所屬之廠房、營業或辦公場所。

三、座落於本市供工商業使用之建築物，其登記用電契約容量符合市府公

    告之能源規模者。

參、名詞定義

一、空調系統：指建築物之一個或數個場所設置冷凍裝置，以水管、冷媒

    管或風管連繫建築物各處所設置之空氣分配裝置，以行冷暖房、換氣

    或除濕之系統。

二、空調空間：在建築物內部須由空調設備（系統）供應空調之空間。

三、空調機組：具有壓縮機（或發生器、吸收器）、冷凝器與蒸發器（或

    冷卻盤管）與膨脹裝置等，用來提供空調系統調節空間溫度、濕度、

    潔淨度的空調設備。

四、空調機組之進、出風口：可分為單體式及中央空調式，其中單體式指

    室內循環空氣進出空調機組之風口；中央空調式指室內循環空氣進出

    空調箱延伸風管或小型送風機等之風口。

五、冷凍主機：指空調系統之冰水主機及冷凍冷藏系統主機。

六、白熾燈：指透過通電，利用電阻把鎢絲加熱至白熾，用來發光的燈，

    其種類依國家標準 CNS298 電燈泡（普通照明用）或 CNS11006 家庭

    用小型電燈泡所涵蓋之產品。

七、鍋爐：含蒸汽鍋爐及熱媒鍋爐。蒸汽鍋爐指以燃燒廢熱或以電熱加熱

    於水，使發生蒸汽之裝置；熱媒鍋爐指以燃燒廢熱或以電熱加熱於熱

    媒之裝置。

八、騎樓：指建築物地面層外牆至道路境界線之空間，在上方有樓層覆蓋



    者。

九、能源管理人員：指查核對象指派負責能源管理之人員。

肆、節約能源事項

一、冷氣機或空調設備

（一）廠房、營業及辦公場所出入門口應有防止冷氣外洩之設施。

      1.使用空調設備供應冷氣之空間，應於其出入門口設置防止室內冷

        氣外洩或室外熱氣滲入之設施，如手動門、自動門（機械或電動

        ）、旋轉門或空氣門（簾）等。

      2.車站出入口至月臺層之穿堂，此區域如未提供空調，得視為防止

        冷氣外洩之緩衝區間。

（二）廠房、營業及辦公場所不得在冷卻水塔、空調機組進、出風口處堆

      放物品阻擋，以免妨礙空氣流通。

      1.冷卻水塔周圍二分之ㄧ個塔體高度距離範圍內（塔體高度不含塔

        座與風筒高度），不得堆放物品。

      2.空調機組室外機之空氣吸入口五十公分內不得堆放物品。

      3.室內冷氣進出風口之空氣吸入口五十公分內、空氣吹出口一百公

        分內不得堆放物品。

（三）廠房、營業及辦公場所冷凍主機容量達經濟部規定數額者，應裝設

      個別電錶，由能源管理人員按月保養維護，並記錄空調系統用電量

      、冷凍主機、冷卻水塔進、出口溫度與流量，以確保系統運轉效率

      。

      1.廠房、營業及辦公場所冷凍主機容量達經濟部規定數額者，依據

        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能源用戶裝設中央空氣調節系統，屬非生產

        性質且冷凍主機容量超過一百馬力者。

      2.個別電錶之裝設所涵蓋之設備範圍係指空調系統之冷凍主機、冷

        卻水泵、冰水泵等空調機具及設備，並在冷凍主機之電源供應端

        設有可顯示現況之儀表。

      3.冷凍主機、冷卻水塔進出口溫度與流量係指冷凍主機之冰水進出

        口溫度與流量及冷卻水塔之冷卻水進出口溫度與流量。

（四）新設或汰換之冷氣機或空調設備應符合經濟部公告之能源效率比值

      標準。

（五）營業及辦公場所室內冷氣平均溫度須保持在攝氏二十六度以上。但

      因營業屬性有低於攝氏二十六度必要之場所，經市政府公告者，不



      在此限。

      1.參考美國冷凍空調協會 ASHRAE 41  的溫度量測標準方法，量測

        溫度執行量測作業以五至十月為主。

      2.因營業屬性有低於攝氏二十六度必要之場所，由市政府另行公告

        之。

二、照明

（一）騎樓如距離騎樓地面十八公分處量測晝光照度小於一百 Lux（勒克

      斯）始可開啟照明設備，且其照度應維持在一百至三百 Lux  之間

      。

（二）室內照度不得超過國家照度標準。參照 CNS  國家標準，規範量測

      照度之容許誤差值為±4%。

（三）禁止使用白熾燈。但因營業屬性需要，經市政府公告者，不在此限

      。

（四）工商業廣告招牌，禁止使用白熾燈。

三、鍋爐

    工商業新設或汰換之鍋爐，其總蒸氣蒸發率每小時二公噸或總輸入熱

    值每小時一百五十三萬千卡以上者，應設置燃氣系統或其他節能之熱

    交換系統。但氣體燃料供應不足或緊急備用時，不在此限。

    工商業之能源管理人員於鍋爐運轉時，應就鍋爐燃燒時之空氣量、排

    氣溫度、爐壁溫度、排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燃料於鍋爐燃燒是否完全

    等事項，進行查核及異常調校，並作成紀錄備查。市政府得輔導工商

    業者提升舊有鍋爐之運轉效率。

（一）鍋爐系統之運轉每日至少需記錄一次排氣溫度、爐壁溫度等兩項操

      作數據。

（二）鍋爐系統應每年定期檢查其排氣含氧量、排氣溫度及系統之效率查

      核及異常調校，並將檢測記錄留存一年備查。

（三）前項應定期進行檢查及記錄之鍋爐，係指總蒸氣蒸發率每小時二公

      噸或總輸入熱值每小時一百五十三萬千卡以上。

伍、執行查核作業流程與注意事項

一、查核前準備工作

（一）查核人員識別證件。

（二）查核作業相關法令。

（三）查核對象名冊、查核紀錄表（如附件一）。



（四）照相機或攝錄影機。

（五）量測儀器

二、查核作業程序

（一）查核人員進入查核對象所在之場所進行查核時，應先出示身分證明

      文件，如設有門禁管制出入之場所，應配合辦理換證事宜。

（二）查核人員先確認是否為查核對象，若不是公告查核對象，則停止本

      查核程序。

（三）查核人員於現場執行查核時，應以不影響廠房、營業及辦公場所正

      常運作為原則。

（四）執行查核時，應請查核對象負責人或行為人到場，協助填寫查核紀

      錄表。

（五）查核對象無違反相關規定之行為，經查核人員確認後，由查核對象

      負責人或行為人簽具查核紀錄表後，即完成本項查核作業。

（六）查核對象有違反相關規定之行為時，應拍照或錄影舉證，並於查核

      紀錄表中載明違反事實，由查核對象負責人或行為人於查核紀錄表

      簽名確認，如負責人或在場人員拒絕簽名，應於查核紀錄表中敘明

      查核對象拒絕簽名之文字，俾進行後續行政作業。

三、查核作業要領

（一）廠房、營業及辦公場所出入門口應有防止冷氣外洩之設施。（本自

      治條例第五條第一款）

      查核人員檢視其建築物鄰接外氣之出入門口，若無設置防止室內冷

      氣外洩或室外熱氣滲入之設施，或有設置但未正常運作，查核人員

      應對建築物鄰接外氣之出入門口，內外二側照相存證，並於查核紀

      錄表中載明違反事實。

（二）廠房、營業及辦公場所不得在冷卻水塔、空調機組進、出風口處堆

      放物品阻擋，以免妨礙空氣流通。（本自治條例第五條第二款）

      查核人員檢視查核對象之冷卻水塔周邊及空調機組進、出風口處，

      若有堆放物品，且經測量判定設置距離未符合規定時，查核人員應

      對現場擺放物品照相存證，並於查核紀錄表中載明違反事實。

（三）廠房、營業及辦公場所冷凍主機容量達經濟部規定數額者，應裝設

      個別電錶，由能源管理人員按月保養維護，並記錄空調系統用電量

      、冷凍主機、冷卻水塔進、出口溫度與流量，以確保系統運轉效率

      。（本自治條例第五條第三款）



      1.查核人員檢視查核對象之空調機房，經檢視可顯示現況之儀表時

        ，查核人員應對儀表照相存證，並於查核紀錄表中載明違反事實

        。

      2.查核人員檢視查核對象之空調系統抄錶紀錄，若無法出示時，查

        核人員應於查核紀錄表中載明違反事實；另抄錶紀錄如未依規定

        記錄相關數據時，應對抄錶紀錄照相存證，並於查核紀錄表中載

        明違反事實。

（四）新設或汰換之冷氣機或空調設備應符合經濟部公告之能源效率比值

      標準。（本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四款）

      1.查核人員應檢視查核對象於九十九年八月十一日起新設或汰換之

        冷氣機或空調設備，其能源效率未達經濟部公告之能源效率比值

        標準時，查核人員應對冷氣或空調設備之設備規格標示銘牌照相

        存證，並於查核紀錄表中載明違反事實。

      2.查核對象可提供購買證明文件（如保證書、發票等）作為查核依

        據，如查核對象無法提供任何證明文件，則以冷氣機或空調設備

        之設備規格標示銘牌出廠或製造日期為查核依據。

（五）營業及辦公場所室內冷氣平均溫度須保持在攝氏二十六度以上。

       （本自治條例第五條第五款）

      1.查核人員應依本執行作業要點之室內冷氣平均溫度量測方法進行

        溫度量測，並將檢測查核對象之空調區域所量測各點溫度詳實記

        錄，計算其平均溫度值。若室內冷氣平均溫度值經計算未達標準

        時，應於查核紀錄表中載明違反事實，室內溫度量測方法參考附

        件二。

      2.至於熱源僅集中在一定時段，且其溫度較其他時段有顯著差異之

        場所，如餐廳用餐時段，則該時段不予量測或採計，僅就其它時

        段進行量測。

      3.前述餐廳用餐時段係指早上 7：00~9：00；中午 11：00~14：00

        及晚上 17 ：00~20：00 。

（六）騎樓如距離騎樓地面十八公分處量測晝光照度小於一百 Lux（勒克

      斯）始可開啟照明設備，且其照度應維持在一百至三百 Lux  之間

      。（本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一款）

      查核人員檢視查核對象之騎樓照明光源，對於騎樓白天開燈者，查

      核人員應對騎樓照明器具使用情形照相存證，再請查核對象將騎樓



      燈關閉後，於騎樓之中間區域量測距離騎樓地面十八公分處晝光照

      度。若機車排列擋在騎樓前導致晝光降低，亦須依照前述方式加以

      量測，如晝光照度未小於一百 Lux（勒克斯）開啟照明設備，或其

      照度超過三百 Lux  以上，應於查核紀錄表中載明違反事實。

（七）室內照度不得超過國家照度標準。（本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二款）

      查核人員應依本執行作業要點之室內照度量測方式進行照度量測，

      並將檢測查核對象之各點照度詳實記錄，計算其平均照度值。若室

      內平均照度值經計算高於 CNS  國家標準時，應於查核紀錄表中載

      明違反事實，室內照度量測方法參考附件三。

（八）禁止使用白熾燈（本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三款、第七條）

      1.查核人員應檢視查核對象室內外照明器具，若查核對象使用之一

        般照明用途燈具以白熾燈泡為照明光源並正常使用時，查核人員

        應對現場使用白熾燈泡為照明光源之現況照相存證，並於查核紀

        錄表中載明違反事實。

      2.查核人員應檢視查核對象戶外招牌看板之照明燈具，若查核對象

        招牌看板使用之照明燈具以白熾燈泡為照明光源並正常使用，或

        作為提升招牌看板能見度之裝飾光源並正常使用時，查核人員應

        對現場使用白熾燈泡照相存證，並於查核紀錄表中載明違反事實

        。

（九）工商業新設或汰換之鍋爐，其總蒸氣蒸發率每小時二公噸或總輸入

      熱值每小時一百五十三萬千卡以上者，應設置燃氣系統或其他節能

      之熱交換系統。但氣體燃料供應不足或緊急備用時，不在此限。

      工商業之能源管理人員於鍋爐運轉時，應就鍋爐燃燒時之空氣量、

      排氣溫度、爐壁溫度、排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燃料於鍋爐燃燒是否

      完全等事項，進行查核及異常調校，並作成紀錄備查。市政府得輔

      導工商業者提升舊有鍋爐之運轉效率。（本自治條例第八條）

      1.查核人員應檢視查核對象於九十九年八月十一日起新設或汰換之

        鍋爐設備，如經檢視鍋爐設備容量達規定數額，且其燃料供應源

        未採用燃氣系統或節能之熱交換系統作為主要供應系統時，查核

        人員應對鍋爐系統供應燃料之儲存裝置照相存證，並於查核紀錄

        表中載明違反事實。

      2.查核對象可提供購買證明文件（如保證書、發票等）作為查核依

        據，如無法提供任何證明文件，則以鍋爐設備之設備規格標示銘



        牌所標示出廠或製造日期為查核依據。

      3.查核人員檢視查核對象之鍋爐系統之運轉抄錶記錄，若無法出示

        抄錶紀錄，應於查核紀錄表中載明違反事實；如抄錶紀錄未依規

        定記錄相關數據時，應對抄錶紀錄照相存證，並於查核紀錄表中

        載明違反事實。

（十）非固定式之營業、辦公場所，非本自治條例之適用對象。

（十一）經查獲確有違反自治條例規範情事者，主管機關應依臺北市政府

        處理違反臺北市工商業節能減碳輔導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處理

        及裁罰基準輔導其限期改善。


